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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政府所屬學校人事業務標準化文件 

 

編 碼  

文 件 

名 稱 
教師取得較高學歷改敘 

撰 寫 者 
宜蘭縣立復興國民中學人事主任－李文印、宜蘭縣政府人事處－張韻子   103.7.17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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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取得教高學歷改敘流程說明 

作 業 流 程 注 意 事 項 說 明 相 關 表 件 備 註 

1.填寫教師取得較高

學歷改敘申請書 

 

(一)教師取得較高學歷畢業證書，人事

人員即應辦理改敘手續。 

(二)教師取得較高學歷申請改敘，應重

新核敘，並非按薪級表差額加級。 

(三)教師取得較高學歷申請改敘時，得

改按新學歷起敘（碩士學位以 245

元、博士學位以 330 元起薪），並

採計不含進修期間之服務成績優

良年資，在「本職最高薪」範圍內

按年提敘。（碩士學位本職最高薪

至 525 元、博士學位本職最高薪至

550 元） 

(四)教師取得學位申請改敘，其寫作論

文期間，仍屬進修期間；另進修期

間如申請休學，該休學期間並無進

修之事實，毋須計入進修期間。 

(五)教師進修取得學位，依其新取得學

歷改敘，並無要求必須「與教師登

記科目之本科系或相關科系」相符

之限制。 

(六)自審定改敘之日生效，所謂審定

日，係指主管機關核定之日，如核

定日未予敘明，則以機關發文之日

生效。縣府目前核敘係從寬以學校

發文之日為生效日期。 

 

教師取得較高學歷改

敘申請書 

 

 

2.至縣府員工業務網

敘薪系統線上填報 

 

(一)進入員工業務網→點選人事業務

專區→點選教師敘薪系統→進入

教師敘薪系統首頁。 

(二)點選新增基本資料→點選選取敘

薪類別點選取得較高學歷（碩、博

士）→點選按確定。 

(三)進入基本資料畫面，請依據畫面逐

一繕寫資料，基本資料輸入完畢後

按 F「存檔」鈕。 

(四)如有提敘年資按新增年資資料，

敘薪請示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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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各類年資資料後按新增存檔

鈕。 

(五)核對基本資料如須修正時，按修改

鈕進入修改畫面，提敘年資新增完

成，核對無誤按右上方傳送鈕；如

無提敘年資也請按傳送鈕。 

(六)傳送後回教師敘薪系統首頁，點選

維護鈕，進入維護畫面，點選預

覽編修報表鈕，進入製表畫面，

如仍須修改資料時，則應先取消

傳送。 

(七)進入製表畫面，輸入發文日期、文

號及字號，點選製表後產生敘薪請

示單，備齊表列相關文件送校長核

示後，送縣府審核。 

(八)其他注意事項： 

1.本縣立國民中學教師敘薪案件，自

89年 2月 1日起授權學校自行核辦

敘薪。（88年 10月 4日 88府人甲

字第 110051號函），敘薪通知書呈

校長判發。 

2.敘薪有案者，另案陳報敘薪有案之

新任教師報核名冊。（不經本系統

產生報核名冊）。 

 

 

 

 

 

 

 

 

 

 

 

 

 

 

 

 

 

 

 

 

 

 

 

報核名冊 

 
 
 
 
 
 
 
 
 
 
 
 
 
 
 
 
 
 
 
 
 
 
 
 
 
 
 
 
 
 
 
 
 
 

3.敘薪請示單呈校長

判發 

 

(一)敘薪請示單或填具敘薪有案名冊

並附相關證件呈校長判發。 

(二)國中敘薪案件經授權由學校核

定，惟目前敘薪有案之新任教師報

核名冊，仍須報縣府備查。 

 

  

4.陳報縣府核薪或核

備 

 

(一)經校長核判後用印，並檢齊相關證

件影本報府（人事處人力科）辦

理。 

(二)送件後請至員工業務網敘薪系統

敘薪首頁「狀態」欄了解案件辦理

情形，如為「補件」狀態者，請「查

詢」補件情形，並儘速補件（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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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七天內）。 

(三)國小陳報敘薪案件證件影本報送

縣政府須加蓋「與正本相符」樣章

及人事人員職名章。國中敘薪案件

須副知縣府（備查）。 

 

5.轉發當事人敘薪通

知書 

 

(一)敘薪案經核定後，人事人員轉發當

事人敘薪通知書請其查收。 

(二)教師轉任或調任敘薪有案者，將縣

府敘薪有案名冊核備函會知並影

印送交當事人。 

(三)上開敘薪通知書或敘薪有案名冊

核備函請加會會計室及出納組

俾便辦理薪資核撥事宜。 

 

  

6.影印存放人事資料

袋 

 

人事人員影印核定敘薪通知書或敘薪

有案名冊核備函存參（存放人事資料

袋），以利日後辦理學年度教師成績考

核時提供縣府審查。 

 

  

7.登錄人事 21表 

 

將敘薪核定結果登錄人事 21表---教

師敘薪—作資料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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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一 

 

 

 

 

 

 

 

 

 

 

 

 

 

 

 

 

 

 

 

 

 

 

 

 

上列文件均檢齊無誤，並經本校人事室○年○月○日簽執續辦。 

 

（人事主管核章） 

 

 

 

※說明： 
一、人事人員平時應了解教師在職進修狀況，俾便掌握改敘事宜，以維護同仁權益。 

二、教師如於 7 月底前取得較高學歷者，務必於 7 月 31 日前辦理改敘，以免影響成績考核晉級後薪級。 

 

 

宜蘭縣○○鄉(鎮)○○國民小學教師取得較高學歷改敘申請書 

職 稱  

姓 名  

申 請 日 期 

及 簽 章 

本人已於   年   月畢業，並於   年   月   日檢齊以

下相關證件，請准予辦理         （請填碩士或博士）

改敘。 

                                  （當事人簽章） 

檢 附 證 件 

名 稱 

□學位證書（原、新學歷）       紙影本。 

□新學歷歷年成績單       紙影本。 

□合格教師證書       紙影本。 

□聘書（當學年度）       紙影本。 

□歷次敘薪通知書或派令       紙影本。 

□歷年成績考核通知書       紙影本。 

□留職停薪進修教師請先辦理回職復薪手續，並檢附證

明文件        紙影本。 

□其他（相關服務年資證件）：               紙影本。 

（以上由當事人自行勾記並依序裝訂，人事人員負責查核） 

備 註 請攜帶證件正本繳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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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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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宜蘭縣○○鄉○○國民小學  敘薪請示單 
地址： 

承辦人：○○○  

聯絡方式：○○○○○○○○ 

受文者：宜蘭縣政府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文字號：○○○字第○○○○○○○○○○○號  
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 
附件： 

主旨：○○○一員擬敘薪如下，請  核示。 

○○○（G○○○○○○○○○） 
一、擬任職別：教師。  

二、動態：改敘。 

三、學歷：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行政碩士在職專班畢業。  
四、經歷：。  

五、檢定合格日期：87年 7月 16日。  

六、檢定合格科目及字號：國民小學教師小字第 870393號。  
七、到職日期：。  

八、擬支薪額第 11級本薪 430元、年功薪 0元，合計 430元。 

說明： 
一、○師係國立藝術學院戲劇系畢業，於 87年 7月 16日取得國民

小學教師證(字號)，並於 98年 07月取得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行政碩

士在職專班碩士學位，以較高學歷重行核敘，准以二四五元起薪，
並自 98年 7月 31日生效。 

二、○師職前曾任本縣冬山鄉冬山國民小學 10年（87學年度、88

學年度、89學年度、90學年度、91學年度、92學年度、93 學年度、
94學年度、95學年度）。 

三、○師於 96年 8月至 98年 7月，至國立東華大學班進修。 

 
  


